附表一

教育部臺灣文史與藝術課程強化研發植根計畫補助申請表

	計畫名稱
	

	申請類別
	研習活動類：

□類一：跨學科學生交流工作坊

□單一機構學校計畫　　□跨機構學校合作計畫

□類二：暑期研究生研習營

□單一機構學校計畫　　□跨機構學校合作計畫

□類三：中小學教師臺灣文史藝術研習營

□單一機構學校計畫　　□跨機構學校合作計畫

	計畫主持人

姓名
	
	服務學校單位
	
	職稱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公）                      （宅/手機）

	電郵地址
	
	傳真號碼
	

	合作機構（主持人）
（無可略）
	

	申請補助經費
	元　
	其他補助經費來源
	元　

	學校機構配合款
	元　
	
	元　

	預計收費額度
	元

（必填，本計畫為部分補助案須向學員收取部分費用）

	計畫主持人

簽名
	


附表二

計畫摘要表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申請單位
	

	地    址
	
	電話
	

	計畫主持人
	
	電話
	
	傳真
	

	
	E-mail
	 
	手機
	

	計畫助理
	
	電話
	
	傳真
	

	
	E-mail
	
	手機
	

	計畫期程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止

	（預計）網   址
	

	計畫內容摘要

（至少需包含計畫目標、內容概述、預期效益等）




附件三

中小學教師臺灣文史藝術研習營計畫書

1、 研習營名稱

2、 研習營特色

3、 課程目標與預期成效

4、 預定招收學員數與資格限定

5、 招生遴選機制(預計招生日期、上課時間及地點)
6、 學員學習成效評量方式

7、 活動自評指標

8、 過去辦理類似活動之成果

9、 課程總表
	時間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午餐
	
	
	
	
	

	
	
	
	
	
	

	
	
	
	
	
	

	
	
	
	
	
	

	休息
	
	
	
	
	


(請依需求自行調整)
10、 師資一覽表
	教授科目
	預定教師
	所屬單位
	職稱

	
	
	
	

	
	
	
	

	
	
	
	

	
	
	
	

	
	
	
	

	
	
	
	

	
	
	
	

	
	
	
	

	
	
	
	

	
	
	
	

	
	
	
	

	
	
	
	


附件四

對外招生簡章
（自行設計）

附表五
	
	
	
	▓申請表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核定表

	申請單位：         學校
	計畫名稱：

	計畫經費總額：         元，申請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教育部：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XXXX部：………………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核定經費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金額（元）
	說明

	人
事
費
	
	
	
	
	
	
	

	
	
	
	
	
	
	
	

	
	小計
	
	
	
	
	
	

	業
務
費
	
	
	
	
	
	
	

	
	
	
	
	
	
	
	

	
	
	
	
	
	
	
	

	
	
	
	
	
	
	
	

	
	小計
	
	
	
	
	
	

	雜支
	
	
	
	
	
	
	

	合計
	
	
	
	
	
	

	承辦人
	會計
單位
	機關長官

或負責人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

	備註：

1、依行政院91年5月29日院授主忠字第091003820號函頒對民間團體捐助之規定，為避免民間團體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申請捐助，造成重複情形，各機關訂定捐助規範時，應明定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提出申請捐助時，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擬向各機關申請補助經費項目及金額。
2、各經費項目，除依相關規定無法區分者外，以人事費、業務費、雜支、設備及投資四項為編列原則。

3、雜支最高以【(業務費)*5%】編列。
	餘款繳回方式：

□依合約規範

■依核撥結報要點規定繳回

□不繳回

□其他（請備註說明）

	
	
	
	

	
	


1

